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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ＤＢ３１／Ｔ３９７—２００８《医源性衣物清洗消毒及其工作场所卫生要求》，与ＤＢ３１／Ｔ３９７—

２００８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 ＧＢ５７５０．４、ＧＢ５７５０．１２、ＧＢ／Ｔ７５７３、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４、ＧＢＺ２．１、

ＧＢＺ２．２、ＷＳ／Ｔ３１１、ＷＳ／Ｔ３１３、ＷＳ／Ｔ３６７、ＷＳ／Ｔ５０８；

———修改了“医源性织物”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３章）；增加了“感染性织物”“脏污织

物”“清洁织物”“卫生隔离式洗衣脱水机”“隧道式洗衣机”“污染区”“清洁区”“清洗消毒”

“犃０ 值”“热洗涤”“水溶性包装袋”“织物专用井”术语和定义（见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

３．９、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３）；

———增加了“管理要求”一章（见第４章）；

———修改了“工作区域各环节清洁消毒要求”（见４．１．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７）；

———增加了“选址”（见５．１）；

———修改了“工作区域布局及流程设置”（见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６）；增

加了污染区和清洁区分类及功能（见５．２．２）；增加了工作区域通风要求 （见５．２．５）；

———增加了“织物周转库房设置”“工作区域内设施设备”（见５．３、５．４）；

———修改了“收集方式及包装要求”（见６．１．１、６．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１）；

———增加了“脏污织物处置、包装及装载要求”（见６．１．３、６．１．４）；

———修改了 “感染性织物的来源”（见６．１．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１．２）；增加了感染性织物包装及使用要

求（见６．１．６、６．１．７、６．１．８）；

———修改了“清点与运送”（见６．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２）；

———修改了“分拣”具体要求（见６．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３）；

———增加了“洗涤剂、消毒剂使用要求”（见６．４．１）；增加了“感染性织物洗涤要求”（见６．４．３）；

———修改了“不同织物清洗消毒原则与要求”（见６．４．４、６．４．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４．１、４．１．４．２）；修改了

“清洗消毒方法”（见６．４．６、６．４．７，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４．３）；删除清洗后衣物取出规范及菌落数指

标要求（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４．４、４．１．４．５）；

———增加了“干燥与整理”“储存”（见６．５、６．６）；

———删除了“晾干、熨烫、包装和储存卫生要求”（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５）；

———删除了“储存区紫外线安装条件”（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４）；

———增加了“清洁织物质量要求”（见７．１）；

———修改了“环境及工作人员手微生物学要求”（见７．２，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１）；

———增加了“洗涤用水水质要求”（见７．３）；

———增加了“监测要求”一章 （见第８章）；

———增加了“检测方法”一章 （见第９章）；

———增加了“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操作流程”、“微生物采样及检测方法”、“犃０ 值监测方法”３个附

录（见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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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青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景禧医纺科技

有限公司、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引君、朱仁义、江宁、罗、张玉成、刘天、郑世超、高晓东、唐毅、季晓帆、田靓、

王绍鑫、潘俊锋、王海健、张博、汪嫒莲。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８年首次发布为ＤＢ３１／３９７—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年转化为推荐性标准ＤＢ３１／Ｔ３９７—２００８；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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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卫生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管理要求、布局及设施、设备要求、操作规程要求、卫生要求、

监测要求和检测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和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其他涉及医源性织物清洗

消毒的机构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５７５０．４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ＧＢ／Ｔ５７５０．１２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微生物指标

ＧＢ／Ｔ７５７３　纺织品　水萃取液ｐＨ值的测定

ＧＢ１５９７９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ＧＢ１５９８２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４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４部分：公共用品用具微生物

ＧＢ１８４６６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Ｚ２．１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１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２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２部分：物理因素

ＷＳ／Ｔ３１１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ＷＳ／Ｔ３１３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ＷＳ／Ｔ３６７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　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ＤＢ３１／１９９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医源性织物　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狋犲狓狋犻犾犲

医疗机构内可重复使用的织物，包括患者衣裤、病床上用品；工作人员工作服、值班床上用品；手术

衣、洗手衣、手术单、防护服；地巾、布巾；隔帘、窗帘、台布等。

３．２

感染性织物　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狌狊狋犲狓狋犻犾犲

医疗机构内隔离的感染性疾病（包括传染病、多重耐药菌感染／定植）患者使用后的，二级及二级以

上生物实验室产生的，或者被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不包括汗液）和排泄物等污染的，具有潜在生物污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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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风险的医源性织物。

［来源：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３．２，有修改］

３．３

脏污织物　狊狅犻犾犲犱狋犲狓狋犻犾犲

医疗机构内使用后待清洗消毒的医源性织物，包括感染性织物和非感染性织物。

［来源：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３．３，有修改］

３．４

清洁织物　犮犾犲犪狀狋犲狓狋犻犾犲

经清洗消毒等处理后，外观洁净、干燥，满足相应微生物学指标要求的医源性织物。

［来源：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３．４，有修改］

３．５

卫生隔离式洗衣脱水机　犺狔犵犻犲狀犻犮犫犪狉狉犻犲狉狑犪狊犺犲狉犲狓狋狉犪犮狋狅狉

利用双开门隔离技术，于污染区和清洁区各开设一扇舱门，中间由隔离墙将设备完全隔离开，使脏

污织物由位于污染区一侧的舱门装入，经清洗消毒后由位于清洁区一侧的舱门取出的，具有清洗、消毒、

脱水且避免交叉污染功能的设备。

３．６

隧道式洗衣机　狋狌狀狀犲犾狑犪狊犺犲狉

由多个洗涤舱与脱水机组成，具有清洗、消毒、脱水功能，并能避免交叉污染的一组洗涤设备。每个

洗涤舱分别执行完整清洗消毒程序中的某一特定程序（如预洗、主洗、漂洗、中和等），并单独处理一个独

立批次的织物。最后一个洗涤舱中的织物完成清洗消毒并进入脱水机进行脱水时，新一批次的脏污织

物进入第一个洗涤舱开始清洗消毒。

３．７

污染区　狊狅犻犾犲犱犪狉犲犪

用于脏污织物的接收、暂存、分拣、洗涤与消毒的区域或场所。

［来源：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３．１０，有修改］

３．８

清洁区　犮犾犲犪狀犪狉犲犪

用于清洗消毒后的医源性织物的干燥（包括烘干与烫平）、整理（包括人工熨烫、折叠、清点与打包）、

储存与待发放的区域或场所。

［来源：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３．９，有修改］

３．９

清洗消毒　狑犪狊犺犻狀犵犪狀犱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利用洗涤设备、洗涤剂等提供的物理和（或）化学因子，在介质（水或有机溶剂）中对脏污织物进行清

洗与消毒的过程。

３．１０

犃０ 值　犃０狏犪犾狌犲

评价湿热消毒效果的指标，指当以犣值表示的微生物杀灭效果为１０Ｋ时，温度相当于８０℃的时

间（秒）。

３．１１

热洗涤　犺狅狋狑犪狊犺

清洗消毒过程中，采用温度不小于７０℃、低水位的一种洗涤方式，是耐热医源性织物洗涤的首选

方式。

［来源：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Ａ．２．４ａ），有修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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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水溶性包装袋　狑犪狋犲狉狊狅犾狌犫犾犲犫犪犵

以高分子、多聚糖等为原材料，具有双层加强结构，有防透水、防渗和抗撕裂性能，在特定水温中双

层结构可以自行完全分裂、溶解的一次性橘红色软质口袋，用于盛装感染性织物进行清洗消毒，并印有

生物危害警示标志和“感染性织物”的文字标识。

［来源：ＷＳ／Ｔ５０８—２０１６，３．１４，有修改］

３．１３

织物专用井　狋犲狓狋犻犾犲犮犺狌狋犲

医疗机构内建筑物，用于脏污织物输送的管网通道，由脏污织物投放口、织物井筒、织物箱（或织物

间）构成，井筒内壁光滑，织物井筒底部设有清运脏污织物出口。

４　管理要求

４．１　基本要求

４．１．１　医疗机构和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应建立健全人员培训、安全操作、清洁

织物储存管理、卫生质量检查及职业伤害报告等相关管理制度。

４．１．２　医疗机构和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应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宜对收

集、清点、分拣、清洗消毒、干燥、整理、发放等工序设立追溯机制。

４．１．３　医疗机构和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应设立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质量管控

小组。应有专职质控人员，确保各类操作设备的正常运行，定期开展监测，并对医源性织物的清洗消毒

质量、工作环境卫生情况与操作人员的规范操作负责。

４．１．４　应建立清洗消毒设备定期维护和保养制度，定期开展自身检查，并做好记录。

４．１．５　新系统引入、新设备的购置应进行审核，设备安装、检修应建立质量审核及验收流程，并建立设

备档案。

４．１．６　包装、运送、分拣及洗涤脏污织物过程中所产生的医疗废物的管理与处置见《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规定。

４．１．７　应保持工作区域清洁。污染区的地面、台面及设备等环节，在工作结束后应及时进行预防性消

毒；存在明显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污染时，应及时去除可见的污染物，再消毒和清洁；当有化学洗涤剂污

染时，应及时清除。

４．２　人员要求

４．２．１　从事或参与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行业的工作人员应接受岗前健康检查；在岗期间应至少每年接

受一次健康检查。

４．２．２　工作人员患传染性疾病、感染性皮肤病等疾病期间，应暂时调离工作岗位。

４．２．３　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应接受设备设施操作使用、消毒技能及个人防护等相关知识的岗前培训；在

岗期间应接受定期培训，人员培训应有记录。

４．３　防护要求

４．３．１　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场所内工作人员应采取预防感染和化学洗涤用品伤害的措施，覆盖作业、

操作全过程。

４．３．２　工作人员作业期间应根据岗位实际需要选择穿戴工作服（或隔离衣）、帽子、口罩、手套、防水围

裙、护目镜（面罩）及具有防水防渗功能的工作鞋等个人防护用品。

４．３．３　工作人员上岗前、离岗后、接触污染物品后及接触清洁织物前均应按照 ＷＳ／Ｔ３１３要求进行手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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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布局及设施、设备要求

５．１　选址

５．１．１　医疗机构内设置的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部门应为独立区域，周围环境卫生、清洁，宜远离诊疗

区域。

５．１．２　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社会化服务机构附近应无有毒有害污染源，宜远离居民区及生活

水源。

５．２　工作区域布局

５．２．１　工作区域应根据功能设置进行布局，功能区域设置应能满足作业流程需求，流程合理、洁污

分流。

５．２．２　按照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流程设置清洁区与污染区。清洁区包括：清洁织物的干燥、整理、质

检、修补、储存、发放以及清洁转运工具存放区域等；污染区包括：脏污织物的接收、暂存、分拣、清洗消毒

以及脏污转运工具存放与清洗消毒区域等。

５．２．３　清洁区与污染区之间应有实质性完全隔断，污染区与清洁区之间应设有缓冲区，缓冲区内应按

照 ＷＳ／Ｔ３１１要求配置手卫生设施。

５．２．４　工作区域应设有工作人员通道和物品运送通道。物品清洗消毒运送路线应由污染区到清洁区，

不交叉、不逆行、分区明确、标识清晰。

５．２．５　工作区域应有自然通风和（或）机械通风，保证作业场所空气流通。采用机械通风的，应按照

ＧＢ１５９８２要求设置通风系统，保证顶部送风，下侧部回风。

５．３　织物周转库房设置

５．３．１　选择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社会化服务机构的医疗机构应设置织物周转库房，织物周转库

房按消防相关要求设置消防装置及器材。

５．３．２　织物周转库房应分别设有脏污织物接收区与清洁织物储存发放区域，两区之间应有实质性完全

隔断，标识清晰。

５．３．３　应保持室内环境通风、干燥、清洁；地面应平整、不易起尘，便于清洁和消毒。

５．３．４　宜安装纱门、纱窗，建立防蝇、防鼠等有害生物防制设施。

５．３．５　清洁织物储存按照６．６要求执行。

５．４　工作区域内设施设备

５．４．１　工作区域内地面、墙面与工作台面应坚固平整、无缝隙、便于清洁，工作台面耐腐蚀、地面防滑防

水，工作区域内应有防尘、防虫、防鼠等设施。

５．４．２　给排水设施完善，可满足工作需要，具有有效预防污水进入清洗消毒场所的措施。

５．４．３　污染区、清洁区应按照 ＷＳ／Ｔ３１１要求设置手卫生设施。

５．４．４　应选用合格的专用洗涤和干燥设备，宜选择卫生隔离式洗衣脱水机和（或）隧道式洗衣机，清洗

消毒设备应按照产品说明书使用。

５．４．５　洗涤剂、消毒剂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在有效期内使用；消毒器械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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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操作规程要求

６．１　收集与包装

６．１．１　应根据脏污织物受污染程度及织物类型、品种等就地分类收集，收集时应清除织物中可能混入

的医疗废物（如口罩、手套、人体组织等）、医疗器械（如手术刀、导管等）、随身物品（如文具、证件等）及生

活垃圾（如纸屑、包装袋等）等物品。

６．１．２　脏污织物应采用专用的容器或包装袋收集；容器和包装袋应有显著的文字标识。

６．１．３　装载脏污织物的容器应加盖密闭，包装袋应及时扎带封口。可重复使用的专用容器和包装袋使

用后应及时清洗和消毒；一次性专用包装袋使用后应按医疗废物处理。

６．１．４　脏污织物暂存区域（间）内使用的容器应保持清洁，每次清运后及时清洗和消毒。出现血液、体

液、分泌物、呕吐物等肉眼可见污染时应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要求随时消毒。

６．１．５　发热、肠道、肝炎、结核等传染病门诊及病区，二级及二级以上生物实验室等重点区域使用的具

有潜在生物污染风险的感染性织物，应及时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进行消毒或采用水溶性包装袋装载

后，送医疗机构内织物清洗消毒部门或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社会化服务机构。

６．１．６　被朊病毒、气性坏疽等烈性传染病或突发不明原因传染性病原体污染的感染性织物，应在医疗

机构感染控制部门的指导下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进行消毒或交由专业医疗废物处置机构处理。

６．１．７　应使用具有显著的“感染性织物”文字标识的橘红色专用容器或橘红色包装袋收集感染性织物。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使用水溶性包装袋密封包装。

６．１．８　水溶性包装袋装载量不应超过包装袋容量的３／４；装载过程应轻拿轻放，不应挤压袋内空气；封

口后、运输中及洗涤前应确保包装袋始终保持密闭状态。

６．２　清点与运送

６．２．１　宜采用无线射频识别等技术对脏污织物与清洁织物进行非接触式清点。

６．２．２　医疗机构内应采用专用转运工具或织物专用井接收和运送医源性织物，清洁织物与脏污织物不

应混装。

６．２．３　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应采用专用封闭式车辆接收和运送医源性织物。

宜分车运送脏污织物和清洁织物；如使用同一车辆，应先运送清洁织物，后接收脏污织物，使用后车辆应

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进行消毒。

６．２．４　转运工具和容器每次使用后，应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的要求及时进行清洗和消毒。

６．２．５　运送医源性织物的专用封闭式车辆不应运送非医源性织物。

６．３　分拣

６．３．１　非感染性脏污织物在清洗消毒前应于污染区指定区域进行分拣。感染性织物不应分拣，由专人

于污染区接收，在专区实施消毒清洗。

６．３．２　应根据使用对象、使用功能、受污染程度等对非感染性脏污织物进行分拣。

６．３．３　分拣时应检查各类织物内是否有金属等锐器，以防意外伤害。

６．３．４　分拣织物过程中，发现织物携带的医疗废物，应按照医疗废物处理。

６．４　清洗与消毒

６．４．１　应规范选用洗涤剂、消毒剂、漂白剂，遵守配伍原则，避免拮抗作用。消毒剂应按照产品备案使

用说明书和相关标准要求使用。

６．４．２　根据脏污织物的使用对象、使用功能、受污染程度、污渍性质等不同，选择相应的洗涤程序，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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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批分类清洗消毒。

６．４．３　感染性织物使用水溶性包装袋盛装或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规定的方法消毒后，直接投入感染性织物

专用洗涤设备进行清洗消毒。宜采用专用卫生隔离式洗衣脱水机洗涤，洗涤时清洗与消毒可同时进行，

操作流程见附录Ａ。

６．４．４　下列非感染性脏污织物应专机或分批单独分类清洗消毒：

———患者衣裤、病床上用品等；

———工作人员工作服、值班床上用品等；

———手术衣、洗手衣、手术单等；

———地巾、布巾等；

———隔帘、窗帘、台布等。

６．４．５　新生儿、婴儿使用后的脏污织物应专机进行清洗消毒，不得与其他脏污织物混洗。新生儿、婴儿

使用后织物在洗涤过程中不宜使用增白剂。

６．４．６　应按洗涤设备操作说明书要求进行清洗消毒，宜选择热洗涤方法，主洗阶段犃０ 值不小于６００，操

作流程见附录Ａ。

６．４．７　不耐热脏污织物（化纤、羊毛类等）可选用非热洗涤消毒方法处理。

６．５　干燥与整理

６．５．１　专机或分批单独分类清洗消毒后的医源性织物，应分批、分类进行干燥与整理，或在专门的干燥

与整理区域进行，操作流程见附录Ａ。

６．５．２　清洗消毒后的医源性织物应按织物种类与性质进行烘干或烫平，烘干的温度应不小于６０℃，烫

平的温度不宜大于１８０℃。

６．５．３　在干燥与人工熨烫、折叠、打包、修补等整理过程中，应避免清洁织物的二次污染，宜采用自动折

叠机进行折叠。

６．５．４　如发现织物未清洗干净，应及时挑出，重新清洗消毒。

６．６　储存

６．６．１　脏污织物应存放在脏污织物专用暂存区域的专用容器中，暂存区域应有显著标识。暂存时间不

应大于４８ｈ。

６．６．２　脏污织物每次交接转移后，应及时对其原暂存区域的物体表面、环境进行清洁与消毒，定期对室

内空气、环境和物体表面进行消毒。

６．６．３　清洁织物应存放于清洁织物储存发放区域的专用容器或货架，存放清洁织物的货架应距离地面

２０ｃｍ～２５ｃｍ，应距离墙面５ｃｍ～１０ｃｍ，距离天花板不应小于５０ｃｍ。

６．６．４　清洁织物应储存于干燥、密闭环境中，环境湿度应在３０％～６０％。储存过程中，应避免二次污

染，如发现有污渍、异味等问题应重新清洗消毒。

７　卫生要求

７．１　清洁织物质量要求

７．１．１　清洁织物外观应整洁、干燥、无污渍、无异味、无破损。

７．１．２　清洁织物表面的ｐＨ应为６．５～７．５。

７．１．３　清洁织物微生物学指标应满足表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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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清洁织物微生物学指标

项目 指标

菌落总数 ≤２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ｃｍ２

大肠菌群 不应检出

致病菌ａ 不应检出

真菌ｂ
≤１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ｃｍ２

耐药菌ｃ 不应检出

　　
ａ 应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新生儿、婴儿织物应增加检测沙门氏菌；必要时开

展其他目标微生物检测。

ｂ 梅雨季节应检测。

ｃ 必要时开展其他目标微生物检测。

７．２　环境及工作人员手微生物学要求

工作区域环境、物体表面及工作人员手微生物学指标应满足表２要求。

表２　工作区域环境、物体表面及工作人员手微生物学指标

对象 项目 指标

清洁区

物体表面

菌落总数 ≤１０ＣＦＵ／ｃｍ２

大肠菌群 不应检出

致病菌ａ 不应检出

真菌ｂ
≤１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ｃｍ２

室内空气
菌落总数（沉降法） ≤１５ＣＦＵ／（皿·５ｍｉｎ）

菌落总数（撞击法） ≤２５００ＣＦＵ／ｍ３

工作人员手

菌落总数 ≤１０ＣＦＵ／ｃｍ２

大肠菌群 不应检出

致病菌ａ 不应检出

耐药菌ｃ 不应检出

洗衣机出口和烘干机入口处

菌落总数 ≤１０ＣＦＵ／ｃｍ２

大肠菌群 不应检出

致病菌ａ 不应检出

真菌ｂ
≤１００ＣＦＵ／１００ｃｍ２

　　
ａ 应检测：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必要时开展其他目标微生物检测。

ｂ 梅雨季节应检测。

ｃ 必要时开展其他目标微生物检测。

７．３　洗涤用水水质要求

７．３．１　洗涤用水应预先做软化处理，水质硬度宜不大于１００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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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洗涤用水菌落总数不大于１００ＣＦＵ／ｍＬ。

７．４　污水排放要求

医疗机构内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部门污水排放应符合ＧＢ１８４６６要求，提供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

的社会化服务机构污水排放应符合ＤＢ３１／１９９要求。

７．５　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工作场所各类设施设备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因素应符合ＧＢＺ２．１、ＧＢＺ２．２中规定的职业接触

限值。

８　监测要求

８．１　清洁织物、清洁区物体表面、洗衣机出口处、烘干机入口处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

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新生儿、婴儿织物中沙门氏菌等微生物指标每年应检测不少于

２次；梅雨季节真菌至少应检测１次。

８．２　怀疑医院感染暴发（疑似暴发）与医源性织物有关时，应进行目标微生物检测；怀疑耐药菌传播与

医源性织物有关时，应进行目标耐药菌检测。

８．３　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质量的外观应每批次检查。

８．４　医源性织物表面的ｐＨ应每季度检测。

８．５　清洁区室内空气、工作人员手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铜绿假

单胞菌等微生物指标应每年检测不少于２次。

８．６　应对洗涤用水水质应进行检测，每年不少于１次。

９　检测方法

９．１　微生物采样及检测方法按照附录Ｂ要求执行。

９．２　犃０ 值的监测按照附录Ｃ要求执行。

９．３　ｐＨ的测定方法按照ＧＢ／Ｔ７５７３要求执行。

９．４　洗涤用水水质硬度检测方法按照ＧＢ／Ｔ５７５０．４要求执行；菌落总数检测方法按照ＧＢ／Ｔ５７５０．１２

要求执行。

９．５　排放污水采样及检测方法分别按照ＧＢ１８４６６、ＤＢ３１／１９９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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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操作流程

犃．１　操作流程图

对使用后的医源性织物实施收集、分拣、清洗与消毒、干燥与整理、储存、配货等，清洗消毒操作流程

见图Ａ．１。

图犃．１　医源性织物清洗消毒操作流程图

犃．２　清洗与消毒流程

犃．２．１　预洗

犃．２．１．１　预洗包括冲洗与加料预洗，利用水、机械力与洗涤剂的作用去除织物上部分水溶性污垢与易

脱落的污垢。

犃．２．１．２　非感染性脏污织物的冲洗宜采用高水位、低温（不大于４０℃）方式，一般冲洗时间为１ｍｉｎ～

３ｍｉｎ；加料预洗应采用高水位方式，水温不宜过高，一般预洗时间为８ｍｉｎ～１０ｍｉｎ。

犃．２．１．３　脏污织物常见的污渍为血渍、尿渍等含有蛋白质的物质，根据冲洗污垢的需要，在加料预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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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加入适量的专用洗涤剂。

犃．２．１．４　感染性织物的预洗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按照 ＷＳ／Ｔ３６７规定的方法实施消毒后的感染性织物，预洗按照非感染性脏污织物的操作流

程进行。

ｂ）　采用水溶性包装袋装载的感染性织物，冲洗宜采用高水位、水温４０℃～５０℃方式，彻底溶解

水溶性包装袋，一般冲洗时间为１ｍｉｎ～３ｍｉｎ；在预洗加料环节，宜同时做消毒处理，采用高水

位方式，水温不宜过高。应根据感染性织物使用对象和污渍性质、程度的不同，参照

ＷＳ／Ｔ３６７规定，在密闭状态下选择洗涤设备程序已设定的消毒方法进行处理：

１）　对于被细菌繁殖体污染的感染性织物，可使用含有效氯５００ｍｇ／Ｌ的消毒液浸泡大于

１０ｍｉｎ，或１００ｍｇ／Ｌ～２５０ｍｇ／Ｌ的二氧化氯溶液浸泡３０ｍｉｎ等方法；

２）　对于被经血传播病原体、分枝杆菌、细菌芽孢污染的感染性织物，可使用含有效氯

２０００ｍｇ／Ｌ～５０００ｍｇ／Ｌ消毒液浸泡大于３０ｍｉｎ，或５００ｍｇ／Ｌ～１０００ｍｇ／Ｌ的二氧化

氯溶液浸泡３０ｍｉｎ等方法；

３）　对于外观有明显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等污渍的感染性织物，宜在该环节采用

Ａ．２．１．４ｂ）１）、Ａ．２．１．４ｂ）２）规定的办法，在密闭状态下进行清洗消毒。

犃．２．２　主洗

犃．２．２．１　主洗一般采用热洗涤方式，通过洗涤剂与高温的作用，达到去污与消毒的目的。根据脏污织

物污染情况，加入适量的主洗剂、助洗碱剂、乳化剂、漂白剂等洗涤剂。

犃．２．２．２　主洗阶段应采用低水位、高温（７０℃及以上）的方式。主洗温度７５℃，时间不小于３０ｍｉｎ，或

主洗温度８０℃，时间不小于１０ｍｉｎ，或主洗温度９０℃，时间不小于１ｍｉｎ。主洗（消毒）时间可在确保

犃０ 值不小于６００的基础上，根据医源性织物的脏污性质与程度做调整。

犃．２．３　漂洗

犃．２．３．１　通过水与机械作用力产生的冲击力，使织物中残留的洗涤剂与含污垢的洗液排出，为主洗的

辅助阶段。

犃．２．３．２　漂洗宜用高水位方式，投洗水温一般为自然常温。漂洗时间一般不低于８ｍｉｎ。

犃．２．４　中和

犃．２．４．１　最后一次漂洗程序中，加入适量的中和酸剂，中和织物中残留的碱。

犃．２．４．２　中和宜采用中、低水位方式，一般温度为４５℃～５５℃，时间为３ｍｉｎ～５ｍｉｎ。

犃．２．４．３　根据织物的使用要求，可在加入中和酸剂后加入适量的柔顺剂、抑菌剂或浆液，以达到相应的

洗涤效果要求。

犃．３　干燥与整理流程

犃．３．１　烘干、烫平

犃．３．１．１　清洗消毒后的患者衣物、医护人员工作服、手术衣、手术单、地巾、布巾等医源性织物，应采用

烘干机进行烘干。

犃．３．１．２　应按照织物材质、厚度的不同设置烘干温度、烘干时间与冷却时间，烘干的温度应不低于

６０℃。

犃．３．１．３　清洗消毒后的床单、被套、枕套、隔帘、窗帘等平面类织物，宜采用烫平机进行干燥与熨平。

犃．３．１．４　为避免医源性织物损伤、变形和过度缩水，清洁织物烫平时的烫平机底面温度不宜大于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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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２　手工熨烫

犃．３．２．１　手工熨烫见于对小件医源性织物有平整度特殊要求的情况，常见于医护人员工作服。

犃．３．２．２　宜采用推烫和注烫结合的方式对清洁织物进行人工熨烫。

犃．３．２．３　根据材质、褶皱程度合理设置熨烫温度。

犃．３．３　折叠

犃．３．３．１　干燥后清洁织物的折叠方式分为手工折叠和设备折叠。

犃．３．３．２　对烫平后的床单、被套、枕套、手术单、隔帘、窗帘等平面类织物，宜采用织物自动折叠机进行

折叠码放。

犃．３．３．３　对烘干后的患者衣物、医护人员工作服、洗手衣等衣物类织物，宜采用衣物专用自动折叠机进

行折叠码放。

犃．３．３．４　自动折叠机使用前，应检测其适应性。

犃．３．４　清点与打包

犃．３．４．１　清洁织物应按照不同种类、规定数量进行打包。

犃．３．４．２　清洁织物应使用干燥、清洁、完好、无损的容器或包装袋盛装；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容器应在使

用后按要求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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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

微生物采样及检测方法

犅．１　采样及检测原则

清洁或消毒处理后２ｈ内采样。微生物指标的检测应在采样４ｈ内进行，如不能在４ｈ内检测，样

品应保存于０℃～４℃条件下，２４ｈ内检测。

犅．２　室内空气微生物采样及检测方法

按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要求进行。

犅．３　物体表面、手、清洁织物微生物采样及检测方法

犅．３．１　样品采集

犅．３．１．１　物体表面：将内径５ｃｍ×５ｃｍ灭菌规格板放在监测物体表面，用浸有无菌生理盐水棉签在其

内横竖来回涂抹各５次，连续采集４个规格板，面积１００ｃｍ２（若被采表面小于１００ｃｍ２，取全部表面），

剪去或拗断手接触部分棉棒，将棉签放入含１０ｍＬ灭菌生理盐水（或相应中和剂）的采样管内送检。

犅．３．１．２　手：被检者双手五指并拢，用浸有无菌生理盐水棉签在双手指曲面从指跟到指端往返涂擦２次

（一只手涂擦面积约３０ｃｍ２），并随之转动采样棉签，剪去或拗断手接触部位棉棒，将棉签放入装有

１０ｍＬ灭菌生理盐水（或相应中和剂）的采样管内送检。采样面积按平方厘米（ｃｍ２）计算。

犅．３．１．３　清洁织物：随机抽取衣物、床单等清洁织物，经对折后两面的中央或上下两部，即与颈部、脚部

接触的面积范围，用内径５ｃｍ×５ｃｍ灭菌规格板放在监测物体表面，用浸有无菌生理盐水棉签在其内

横竖来回涂抹各５次，连续采集４个规格板，采集面积１００ｃｍ２，剪去或拗断手接触部分棉棒，将棉签放

入含１０ｍＬ灭菌生理盐水的采样管内送检。必要时进行致病菌或耐药菌检测。耐药菌采样应按照上

述方法，用浸有无菌生理盐水海绵采样棒，在织物最易接触到的袖口、袋口、清洁衣服前门襟等处涂抹，

采样面积应尽可能大。

犅．３．２　菌落总数

犅．３．２．１　检测方法

把采样管充分振荡后，取不同稀释倍数的洗脱液１ｍＬ接种平皿，将冷至４０℃～４５℃的熔化营养

琼脂培养基每皿倾注１５ｍＬ～２０ｍＬ，３６℃±１℃恒温箱培养４８ｈ，菌落计数。如有必要，还应进行致

病微生物分离鉴定。

犅．３．２．２　结果计算

物体表面菌落总数计算见式（Ｂ．１）：

犢１＝
犖×犓

犛
…………………………（Ｂ．１）

　　式中：

犢１———物体表面菌落总数，单位为每平方厘米菌落形成单位（ＣＦＵ／ｃｍ
２）；

犖———平皿平均菌落数，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ＣＦＵ）；

犓 ———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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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 ———采样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ｃｍ２）。

工作人员手表面菌落总数计算见式（Ｂ．２）：

犢２＝
犖×犓

２×３０
…………………………（Ｂ．２）

　　式中：

犢２ ———手表面菌落总数，单位为每平方厘米菌落形成单位（ＣＦＵ／ｃｍ
２）；

犖 ———平皿平均菌落数，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ＣＦＵ）；

犓 ———稀释倍数；

２ ———代表２只手；

３０———每只手采样面积按３０ｃｍ２ 计。

清洁织物表面菌落总数计算见式（Ｂ．３）：

犢３＝犖×犓 …………………………（Ｂ．３）

　　式中：

犢３———清洁织物表面菌落总数，单位为每１００ｃｍ
２ 菌落形成单位（ＣＦＵ／１００ｃｍ２）；

犖———平皿平均菌落数，单位为菌落形成单位（ＣＦＵ）；

犓 ———稀释倍数；

犅．３．３　大肠菌群

按照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４要求进行。

犅．３．４　沙门氏菌

按照ＧＢ１５９８２要求进行。

犅．３．５　金黄色葡萄球菌

按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要求进行。

犅．３．６　铜绿假单胞菌

按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要求进行。

犅．３．７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按照ＧＢ１５９７９要求进行。

犅．３．８　真菌

按照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４要求进行。

犅．３．９　耐药菌监测

犅．３．９．１　菌种鉴定

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要求进行。

犅．３．９．２　药敏试验

参照《Ｍ１００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试验执行标准（ＣＬＳＩ）》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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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

犃０ 值监测方法

犆．１　日常监测

每次清洗消毒过程中连续监测，记录主洗消毒时的温度、时间以及所有临界点的时间与温度，结果

应符合主洗消毒的要求。

犆．２　定期监测

每年定期使用温度检测仪监测主洗消毒设备内温度、时间等参数，检测并记录筒内温度与时间，结

果应符合主洗消毒要求。

犆．３　结果计算

犃０ 值计算见式（Ｃ．１）：

犃０＝∑１０
［（犜－８０）／狕］

×Δ狋 …………………………（Ｃ．１）

　　式中：

犃０ ———评价湿热消毒效果的指标；

∑ ———对Δ狋求和；

犜 ———负载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狕 ———微生物对热敏感性的指标。本文件中，狕＝１０；

Δ狋 ———保持温度犜 的持续时间，单位为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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